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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共分為兩個階段諮詢公眾，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

(下稱「公眾參與」)已於 2011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舉行。是次

公眾參與旨在收集公眾對政府提出以六管齊下方式優化土地供應的意見，當

中包括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岩洞這兩個模式。 

 

是次公眾參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土木工程拓展署和規劃署攜手

合辦。為提升市民對是次公眾參與的認知及鼓勵公眾參與，當局利用不同途

徑傳達有關資訊，詳情載於附件 I。 

 

當局安排了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聚焦小組會議、專題討論、公眾論

壇和巡迴展覽，活動詳情請參考附件 II。  

 

諮詢文件，即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摘要，提出「六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予

公眾討論，重點是要靈活運用全部六種現有土地供應模式，包括： 

 更改土地用途 

 重建 

 收地 

 在維港以外填海 

 發展岩洞 

 重用前石礦場 

 

由於六種土地供應模式各有其局限性，為了迎合未來對土地的需求以配合房

屋供應及社會與經濟發展，有需要靈活地應用全部六種土地供應模式。此外，

我們也需要建立土地儲備以應付未來多變的需求。 

 

公眾參與摘要提出了六項主要議題作諮詢： 

 房屋和發展 – 香港的需要和機遇 

 土地儲備 

 在維港以外填海以增加土地供應 

 發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應 

 選址準則 

 擬議土地用途及可能選址 

 

因應持份者的建議，政府在 2012 年 1 月公布 25 個在維港以外的可考慮填海

地點，並將它們分為四個種類，包括人工島、連島、於人工或曾受改動海岸

綫填海、以及於天然但非受保護海岸綫填海。政府在發表這些地點時已強調，

這些地點並不是已落實的選址清單，而只是一些較具體的填海地點例子，方

便公眾考慮初步選址準則。顯示 25 個可考慮選址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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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顧問團隊 

奧雅納香港公司 (研究顧問) 受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託，進行關於在維港以外

填海和發展岩洞兩項土地供應模式的可行性研究。研究顧問也負責安排公眾

參與活動。 

 

世聯顧問有限公司(公眾參與分判顧問)受委任為專責策劃和執行公眾參與活

動的分判顧問。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受世聯顧問委託為獨立研究顧問， 

專責收集、整合、分析和報告從持份者以及公眾人士所收集得到的意見。研

究中心同時採用量化和質化的方法分析收集到的意見。 

 

在量化意見分析方面，研究中心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從全港市民中以隨機

抽樣方式得出具代表性的受訪者樣本進行訪問。此外，亦透過網上問卷、自

行填寫的問卷及以面談形式進行的問卷調查，蒐集公眾意見。所有從這些渠

道收集到的意見均以量化方法分析。 

 

質化的意見的收集途徑包括：公眾參與會議、其他會議或簡介會（以文字方

式記錄）、公眾參與網站內的網上討論區、書面意見、於公眾參與活動收集

到的意見表、社區團體組織的簽名運動／請願行動及報章報道等。所有這些

意見皆採用質化方法分析。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報 告 」 的 全 文 已 上 載 到 公 眾 參 與 網 站

http:www/landsupply.hk，研究中心的報告之原文載於第二章至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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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議題的意見概覽 

是次公眾參與活動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如果政府認為以六管齊下方式

（即應用所有六種土地供應模式）優化土地供應有策略重要性，公眾意見普

遍支持有關方案。公眾意見普遍支持建立土地儲備。 

 

在眾多議題當中，公眾參與活動集中諮詢持份者和公眾有關維港以外填海及

發展岩洞這兩個土地供應模式。其中一個主要結果是，社會大眾對填海的看

法並不一致，意見紛紜。  

 

由獨立研究中心進行的全港電話調查發現，反對填海的受訪者比較多，而同

樣是由獨立研究中心進行的意見問卷調查（網上問卷、自行填寫問卷及面談

訪問）則剛剛相反，支持填海的人士多於反對。由於兩個調查所得的結果分

歧，由此認為公眾在此議題上未有一致意見。 

 

這兩項調查亦發現，不支持填海的人士主要關注填海對環境及周邊社區的潛

在影響，而很多受訪者認為選址是考慮填海的重要因素。 

 

至於質化意見方面，有相當的數量是從個別社區所組織的簽名運動和一人一

信請願行動1中收集得到的，這些意見主要是反對 25 個政府公布的可考慮填

海地點的其中某些，而當中所提及的主要關注亦是關於填海對環境和周邊社

區的潛在影響。這 25 個可考慮填海地點是政府為回應公眾要求而提出的例

子，以促進有關的初步選址準則的討論。 

 

另一方面，除位於摩星嶺的可考慮選址外，透過發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應的

方案取得一致性的支持。亦有意見質疑發展岩洞的可行性及岩洞的用途。 

 

總的來說，公眾意見普遍認為，在考慮增加土地供應及對在維港以外填海進

行選址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對環境和周邊社區的影響。 

 

根據受委託的獨立研究中心對公眾意見的整理、分析及報告，下頁的列表綜

述了就六管齊下土地供應策略和於第一節提及的六項主要議題所分別收集到

的意見。 

 

量化和質化的意見分別詳細列於第 4.1 節和第 4.2 節。 

 

 

 

                                                
1
   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到來自33個簽名運動/請願行動的意見，其中有31個來自個別社

區反對在部份25個可考慮的地點填海。從該31個簽名運動/請願獲得的25,196個意見，佔

總數31,881個質化意見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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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議題  意見概覽 

六管齊下土地供應策略 

 

如果政府認為以六管齊下方式增加土地供應

有其策略重要性，公眾意見普遍支持有關方

案。 

 

土地儲備 

 

公眾意見普遍支持建立土地儲備。 

 

在維港以外填海以增加土地

供應 

 

在維港以外填海以增加土地供應的議題上，

公眾意見並不一致。透過量化形式分析的意

見，即從電話調查及意見問卷調查所得的意

見，兩者得出不同的結果。在電話調查中，

支 持 填 海 的 人 士 （ 33.6% ） 比 不 支 持 的

（46.4%）為少。而意見問卷調查的結果則剛

剛相反，支持填海人士（49.4%）多於不支持

人士（42.5%）。至於質化意見方面，反對部

份 25 個可考慮填海地點之聲音尤其強烈，但

同時亦有支持填海的意見。質化意見中有相

當數量的意見是來自個別社區的簽名運動/請

願行動，反對在某些特定地點填海。 

  

反對填海人士主要關注填海對環境和周邊社

區的影響。在這些表達意見的人士中，有很

多認為填海地點是考慮填海的重要因素。 

 

發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應 

 

除位於摩星嶺的可考慮選址外，公眾意見一

致支持透過發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應。部份

人士表達對發展岩洞的可行性及岩洞的用途

的關注。 

 

初步選址準則 

 

公眾意見普遍認爲最重要的選址準則是對環

境和周邊社區的影響。 

 

房屋和發展 ─ 香港的需要和

機遇 

 

公眾意見普遍贊同需要更多土地以滿足提供

房屋和社區設施、改善生活環境及促進基礎

建設的需求。有不少意見指出，香港應充份

運用現有而未被有效地使用的土地，而非依

賴填海。再者，當局亦應改善人口政策，及

根據人口政策來擬訂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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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議題  意見概覽 

擬議土地用途和可能的選址

地點 

 

電話調查中有許多受訪者表示，填海地點是

考慮在維港以外填海的重要因素。許多透過

簽名運動/請願行動和意見問卷調查所發表的

意見亦反對在某些特定地點填海。在土地運

用上，有意見問及填海土地及將設施搬遷到

岩洞後所釋放的土地的建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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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法和詳細概覽 

以下部份簡介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及整理意見所採用的方法，以及收

集到的量化意見和質化意見的較詳細概覽。 

 

 

4.1 量化意見 
 

電話調查 

 

這次全港電話調查成功訪問了 1,472 名透過科學化的隨機抽樣方法揀選的受

訪者，取得了一個剔除了家庭傭工的成年居民、具代表性的樣本作調查基礎。

訪問對象的抽樣方法是以隨機方式揀選受訪家庭，從被抽中的每個受訪家庭

中邀請當中最接近下一次生日、年齡 18 歲或以上、能操粵語、普通話或英

語的人士進行訪問。 

 

為使所收集到的意見能更代表一般市民的看法，是次電話調查的受訪者皆透

過隨機抽樣形式從全港市民中揀選出來。鑑於受訪群與本港整體居民在人口

分佈特徵上存有差異，調查結果會按受訪群與本港整體人口在性別和年齡比

例分佈的比較作出調整，以令調查結果更能貼近社會整體的看法。與質化意

見比較，電話調查較能代表一般人的看法。 

 

意見問卷調查 

 

以中、英雙語撰寫的意見問卷由研究中心設計，並於指定的公眾參與活動中

派發，及載於公眾參與網頁内供網上填寫及遞交。 

 

除以自行填寫形式讓公眾人士遞交問卷，研究中心亦派出合資格研究員在巡

迴展覽的舉行場地（除兩個禁止進行面談訪問的地點外），以面談訪問形式

進行意見問卷調查。 

 

透過面談訪問、網上遞交、自行填寫形式及其他遞交方式所收集到已完成的

意見問卷共有 8,580 份。 

 

分析及報告：獨立研究中心將由意見問卷所得的資料，以量化方法整理及分

析2
 。 

 

 

                                                
2
  由於問卷調查並非基於整體人口的隨機抽樣調查，因此，統計性測詴(需假設是隨機抽

樣)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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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意見的主要分析結果 
 

(i) 意見普遍支持以六管齊下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如果政府認為六管齊下

方式對增加土地供應具策略重要性，大部份電話調查的受訪者表示支

持（51.5%）或表示中立（31.6%）。 

 

(ii) 在維港以外填海以增加土地供應的議題上，意見並不一致，由電話調

查和意見問卷調查所得的意見分歧。在電話調查中，支持填海的人士

（33.6%）比不支持的（46.4%）為少。而意見問卷調查的結果則剛

剛相反，支持填海的人士（49.4%）多於不支持的人士（42.5%）。不

支持填海人士主要關注填海對環境及周邊社區的潛在影響，而很多受

訪者皆認為填海地點是考慮填海的重要因素。意見問卷調查中很多受

訪者反對部份 25 個作為例子的可考慮填海地點。 

 

(iii) 意見普遍支持將適合的現有政府設施搬遷到岩洞內，以釋放地面土地

作其他用途的建議（有 69.3%的電話調查受訪者和 73.7%的意見問卷

調查受訪者表示支持）。 

 

(iv) 受訪者認爲以下的增加土地供應的選址準則較為重要：對環境的潛在

影響（72.9%的電話調查受訪者和 82%的意見問卷調查受訪者視之為

重要）；對周邊社區的影響（61.9%的電話調查受訪者和 74.2%的意見

問卷調查受訪者視之為重要）；以及選址（71.4%的電話調查受訪者視

之為重要）。  

 

(v) 意見普遍贊同需要更多土地供應，以滿足提供更多房屋和社區設施

（82.1%的電話調查受訪者和 79.6%的意見問卷調查受訪者表示同意）、

改善生活環境（76.5%的電話調查受訪者和 73.1%的意見問卷調查受

訪者表示同意）及促進基礎建設的需求（72.5%的電話調查受訪者和

72.0%的意見問卷調查受訪者表示同意）。 

 

(vi) 意見普遍支持建立土地儲備（61.8%的電話調查受訪者和 65.2%的意

見問卷調查受訪者表示同意）。  

 

 

4.2 質化意見   
 

意見收集途徑 

 

各項公眾參與活動的過程均以現場攝錄形式記錄，而當中所發表的意見經概

括總結後由獨立研究中心整理並作質化分析。公眾發表的質化意見經由不同

途徑收集，包括書面意見、由地區團體所組織的簽名運動或請願行動、公眾

參與網站的網上討論區、於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到的意見表，還有報章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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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況下，質化意見可反映有足夠意向主動發表其個人看法的人士的意

見。所有從上述途徑所收集到的意見都交由研究中心作質化分析。 

 

收集的意見數目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透過 13 個不同途徑共收集到 31,881 個質化意見，

其中有 25,769 個意見是來自 33 個主要由個別社區所組織的簽名運動/ 一人

一信請願行動3。 

 

書面意見共有 2,376 份。公眾參與官方網站內的網上討論區記錄了 1,826 個

有效留言/ 意見。 

 

由公眾論壇和其他公眾參與活動中所收集到的意見表共有 388 份。在第一階

段公眾參與中，政府共安排了 3 個聚焦小組會議、4 場專題討論和 3 場公眾

論壇。另外，亦與各區區議會、團體、機構、居民、政黨和聯盟進行了 54 

個會議或簡介會。 

 

由 24 份報章和雜誌共收集到 432 篇報道相關議題的新聞報道、27 篇專欄和

9 篇社論。 

 

收到由民間發起的意見調查共有 3 份。 

 

分析及報告：所有上述的意見，皆由獨立研究中心按照一個分析框架作編碼

和分類，並以質化方法進行分析。 

 

質化意見的主要分析結果 

 

(i) 意見普遍支持增加土地供應和建立土地儲備。  

 

(ii) 對於在維港以外填海以增加土地供應，尤其對部份 25 個作為例子的

可考慮地點，反對聲音強烈，但同時亦有支持填海的意見。很多在個

別社區所組織的簽名運動/請願行動所得的意見均反對在某些特定地

點填海。許多意見關注填海對自然環境將可能造成怎樣的破壞；亦有

很多主要是有關烏溪沙（25 個可考慮地點之一）的意見，關注填海

會怎樣影響香港的整體形象。 

 

(iii) 除摩星嶺的可考慮選址外，透過發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案取得

一致性的支持。亦有部份意見表示對於發展岩洞的可行性有所關注及

疑問。 

 

                                                
3
  有31個是由個別社區所組織，反對在某些特定地點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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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關初步的選址準則，對周邊社區的可能影響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是

首要關心的問題。  

 

(v) 有不少意見指，香港應充份運用現有但並未被有效地使用的土地，而

非依賴填海。再者，他們亦提出當局應改善人口政策，及根據人口政

策來擬訂土地政策。 

 

(vi) 許多意見表示，就填海土地的建議用途，或將現有政府設施搬遷進岩

洞後所釋放的土地之用途所提供的資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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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望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指出，市民及持份者在考慮填海時，會把對環

境和周邊社區的影響視為最重要的選址準則；而很多發表意見的人士亦認為

填海地點是考慮填海的重要因素。此外，結果亦顯示了，基於對環境和周邊

社區的潛在影響的關注，市民及持份者對部份 25 個可考慮填海地點有強烈

的反對（當中反映與選址準則相同的意見）。 

 

同時，如果政府認為以六管齊下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具策略重要性的話，公眾

意見普遍支持有關方案，而建立土地儲備的概念亦同樣得到普遍支持。 

 

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集到的公眾意見，研究顧問作出進一步的技術性評

估，為下一階段公眾參與作準備。在考慮第一階段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後，

當局會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提出數個可進一步考慮作研究的填海或發展

岩洞地點，以諮詢公眾。政府將邀請持份者和市民參與討論多個相關議題，

包括這些有機會再作進一步研究的可考慮地點，能否充份照顧到公眾對環境

和周邊社區的關注。 

 

當局會在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透過不同途徑收集公眾意見。在完成第二階段

公眾參與後，下一步會適當考慮公眾意見，就可考慮方案進行可行性研究，

以期落實在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岩洞，提供土地。 

 

 

 

 

報告概覽由： 

 

奧雅納香港公司（研究顧問）和世聯顧問有限公司（公眾參與分判顧問） 

撰寫 

 

報告分析以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調查及研究結果作依據 

 

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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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傳達公眾參與活動的資訊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摘要 

當局製作了一本資訊性的參與摘要作爲討論工具，並從而呼籲公眾積極參與。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摘要提供有關香港對土地的需求、現有土地供應模式與挑

戰、建立土地儲備的方法、有關在維港以外填海和發展岩洞這兩項可考慮的

供應模式、初步選址準則、指導原則及公眾參與的基本資訊。透過巡迴展覽、

公眾參與會議、其他諮詢會議或簡介會、以及各項公眾參與活動，合共派發

了大概 13,000 份摘要。同時，摘要亦可於 18 間民政事務處和 67 間公共圖

書館索取 。 

 

同時，當局亦製作了一套資料單張以提供填海、處理建築填料和發展岩洞的

技術性資料。 

 

宣傳影片 

當局製作了一齣 9 分鐘的宣傳影片，透過在不同的大眾帄台播放，包括公眾

參與網頁、巡迴展覽和各項公眾參與活動，介紹研究的主要特點。宣傳影片

的部份片段亦被用以製作於電子傳媒及 / 或戶外媒體播放的政府宣傳片。通

過簡潔地表達研究背景和主要訊息的方式，擴闊傳播面，及增加公眾對有關

議題的認知、興趣和理解，同時亦鼓勵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網站及社交媒體 

當局設立了公眾參與網站並定時更新公眾參與的內容和資訊，及定期以常見

問題形式回應公眾疑問。公眾和持份者可透過網站的網上討論區及遞交網上

問卷表達意見，亦可於網上登記報名參加各場公眾參與會議。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網站共錄得 44,836 個瀏覽人次，網上討論區亦收到

1,826 個有效的留言/ 意見，而從上述途徑所收集到的所有意見都已交由獨立

的研究中心作整理和分析。 

 

除不恰當/ 具攻擊性的語言外，所有公眾發表的留言都會在討論區顯示出來。 

 

同時，Facebook 專頁和 YouTube 頻道亦提供及時的資訊更新、有關公眾參

與活動的資料、4 場專題討論和 3 場公眾論壇的現場錄像供重溫和參閲。 

Facebook 專頁於公眾參與活動期間共錄得超過 100 個 「 讚好」 的點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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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為加強宣傳推廣，當局利用不同途徑擴大公眾參與的傳播面和增加公眾對有

關議題的認知。 

 

宣傳海報：通過於各區民政事務處、公共圖書館和政府設施的告示板張貼簡

單的訊息，鼓勵市民和持份者參加公眾參與活動，並增加公眾對是次研究的

認知。 

 

電子通訊：於公眾參與期間，我們透過電子通訊的形式，定期通知持份者和

郵寄清單中的訂閲者有關公眾參與的最新發展，並鼓勵他們積極參加公眾參

與活動。 

 

報章廣告：刊登報章廣告宣傳公眾參與活動和呼籲踴躍參加；一共刊登了 3

期廣告 ─  在 2011 年 12 月刊登了第 1 期、在 2012 年 1 月刊登了第 2 期，及

在 2012 年 2 月刊登了第 3 期。 

 

於電視/ 電台播放政府宣傳片：為喚起公眾的意識、鼓勵他們透過公眾參與

發表意見、以及透過瀏覽公眾參與網站留意是次研究的發展進度，當局由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3 月底於電視和電台播放有關公眾參與的政府宣傳

片。 

 

戶外廣告：臨近 2012 年 3 月下旬，即諮詢期將近完結時，我們利用戶外媒

體帄台播放政府宣傳片，包括辦公室/ 商業樓孙電梯大堂的液晶體屏幕、港

鐵東鐵線、西鐵線和馬鞍山線列車、以及軌道旁及大堂的廣告燈箱等，以鼓

勵公眾人士發表意見。 

 

媒體宣傳 

公眾參與啟動禮於 2011 年 11 月 10 日在奧海城 2 期舉行，該地點亦是巡迴

展覽的首站。我們邀請了新聞媒體出席採訪啟動禮，以增加公眾意識，其後

政府官員亦接受了數個報章和電子媒體的訪問，提供研究的相關資料，包括

香港的土地需求、政府六管齊下的增加土地供應策略，以及在維港以外填海

和發展岩洞。此外，當局在報章刊登評論專欄及報導形式廣告，以澄清觀點，

以及回應讀者/ 公眾提出的主要意見。 

 

因應持份者的建議，當局於 2012 年 1 月 4 日透過召開記者招待會，公布 25

個可考慮填海地點作為促進公眾討論選址準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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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公眾參與活動 
 

1. 公眾參與會議 

 

我們舉辦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公眾參與會議，包括聚焦小組會議、專題討論

和公眾論壇。 

 

聚焦小組會議和專題討論讓參加者有機會作深入的交流，有助於在公眾參與

過程的初段找出主要議題和關注。公眾論壇則是讓大眾市民發表更廣泛意見

的較大型會議。 

 

諮詢會議的參加者可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表述其意見，當中新聞媒體亦有出

席部份諮詢會議。 

 

發展局、土木工程拓展署和規劃署的官員出席了所有的聚焦小組會議、專題

討論以及公眾論壇，目的是為討論作出澄清和補充、或以觀察員身份聆聽公

眾意見。他們發表的觀點和意見並不包括在所整理和分析的有效的公眾意見

當中。除上述政府部門外，其他部門亦被邀請派觀察員出席諮詢會議。 

 

我們邀請了對相關議題有認識和研究的專家和學者參與專題討論和公眾論壇，

以令參加者在有足夠的資料和認識的情況下進行討論。  

 

1.1  聚焦小組 

3 場聚焦小組會議分別在 2011 年 11 月 15、22 和 29 日進行，與對議題有興

趣的持份者展開討論。 

 

持份者來自智庫、以及具土地發展的專業知識的團體、環保組織、專業團體、

大專院校、政黨、關注組和學生/ 青年組織，他們獲邀出席聚焦小組會議與

其他參加者分享其觀點及進行討論。會議共有 56 人參與。 

 

1.2 專題討論 

4 個為促進深入的主題性討論而設的專題討論分別於 2011 年 12 月 3 日（題

目：房屋和發展 – 香港的需要和機遇）、2011 年 12 月 10 日（題目：土地

儲備 – 確保適時供應）、2012 年 1 月 7 日（題目：在維港以外填海）和

2012 年 1 月 14 日（題目：發展岩洞 – 國際經驗和本地應用的可能性）舉行。 

 

每場專題討論首先會簡介研究進度和公眾參與過程，由顧問講解該討論題目

的背景，再由公眾就與議題相關的題目作出簡報。簡報主要以廣東話進行，

同時爲操英語的參加者提供即時傳譯。參加者分成小組，每組由一名專業知

識獲認可的學者或專業人士帶領討論，而參加者則依據討論綱領進行詳細討

論。土木工程拓展署、規劃署和顧問代表都有參加各小組，從而提供相關資

訊和聽取意見。之後，各小組再將討論的結果重點向所有與會者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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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專題討論均歡迎公眾人士參加，而 4 場專題討論共錄得 197 名參加者，

每場討論帄均有 3 位參加者進行公眾簡報。 

 

為方便未能出席的人士，各專題討論的現場錄影、顧問的簡報、討論摘要和

活動相片均上載到公眾參與網站。  

 

1.3 公眾論壇 

為作進一步諮詢和整合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較早時期所收集的意見，我們在

2012 年 2 月的 3 個星期六舉行了 3 場公眾論壇（2012 年 2 月 4、11 和 18

日）。論壇由獨立的專業傳媒工作者主持，並以廣東話進行，同時為操英語

的參加者提供即時傳譯。 

 

各論壇開首時會介紹公眾參與過程，再透過錄像和顧問的簡報闡述主要的論

據、提供所需的背景資料，以令參加者在有足夠資料和認識的情況下進行討

論。其後，由預先登記的公眾人士進行公眾簡報，接著是公開討論環節，並

由台上的專家代表小組回應現場參加者的意見和分享其見解，以協助討論進

行。台上的專家代表小組包括政府代表、顧問、以及在環境、城市規劃和經

濟方面具專業知識的學術界人士。 

 

為方便未能出席的人士，3 場論壇均安排了網上現場直播。收看人士可於特

設的網上討論區提交意見或提問。在場人士遞交的意見記錄紙或網上收看人

士於網上討論區所發表的意見，均由主持人隨機抽出並在公開討論環節中讀

出。 

 

所有收集到的意見記錄紙和於網上發表的意見，不論有否在論壇上被讀出，

均全部轉交予獨立的研究中心作整理和分析。 

 

3 場公眾論壇共有 409 名參加者，包括一般市民大衆、學生、區議員、專業

人士、不同社區的居民、環保團體和其他持份者。每場論壇帄均有 9 名參加

者作公眾簡報。 

 

簡報、相片、現場錄影和討論摘要會在公眾參與活動後上載到公眾參與網站。 

 

 

2. 巡迴展覽 

 

巡迴展覽在香港島、九龍、新界和離島（大嶼山、南丫島、青衣、鴨脷洲和

長洲）共 14 個地點舉行。第一階段公眾參與的資料在展覽中展出，向參觀

者提供有關諮詢的概覽和重點介紹主要議題。  

 

我們亦設計了兩個帄板電腦互動遊戲，以有趣的方式説明選址過程的限制和

不同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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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可在巡迴展覽現場透過自行填寫問卷和開放式意見表提出意見。獨立研

究中心派出研究員在展覽場地以抽樣的面談訪問形式進行問卷調查。672 份

已完成問卷、連同其他已收集的問卷，均轉交予研究中心一併進行分析。 

 

巡迴展覽舉行期為 2011 年 11 月上旬至 2012 年 3 月底，吸引了大批市民參

觀。展覽期間共錄得參觀人次 19,48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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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I：於2012年1月公布的25個可考慮填海地點，作為促進公眾討論選址準則的例子

C9 大埔滘大埔滘大埔滘大埔滘
Tai Po 

C8 大埔工業邨大埔工業邨大埔工業邨大埔工業邨
Tai Po Industrial Estate

D1 龍鼓灘龍鼓灘龍鼓灘龍鼓灘
Lung Kwu Tan

C2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27區區區區
Tuen Mun

Area 27
C1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40區區區區
Tuen Mun

Area 40

D2 大欖涌大欖涌大欖涌大欖涌
Tai Lam Chung

C3 青龍頭青龍頭青龍頭青龍頭
Tsing Lung 

Tau

C5 欣澳欣澳欣澳欣澳

B1 坪洲坪洲坪洲坪洲 – 喜靈洲喜靈洲喜靈洲喜靈洲
Peng Chau – Hei

Ling Chau

A3 南丫北南丫北南丫北南丫北
Lamma North

C6 青衣西南青衣西南青衣西南青衣西南
Southwest Tsing Yi

Sunny Bay
C4 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小蠔灣

Siu Ho Wan

C7 銀礦灣南銀礦灣南銀礦灣南銀礦灣南
Silver Mine Bay 

South

D3 銀礦灣北銀礦灣北銀礦灣北銀礦灣北
Silver Mine Bay 

North

A1 喜靈洲西喜靈洲西喜靈洲西喜靈洲西
Hei Ling Chau West

C11 沙灣沙灣沙灣沙灣
Sandy Bay

A2 長洲南長洲南長洲南長洲南
South Cheung Chau

Hei Ling Chau West

C12 南丫石礦場南丫石礦場南丫石礦場南丫石礦場
Lamma Quarry

填填填填 海海海海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Possible Reclamation Sites

作為促進公眾討論選址準則的例子

大埔滘大埔滘大埔滘大埔滘
Tai Po Kau

D4 船灣船灣船灣船灣
Shuen Wan

大埔工業邨大埔工業邨大埔工業邨大埔工業邨
Tai Po Industrial Estate

C10 馬料水馬料水馬料水馬料水
Ma Liu Shui

D5 烏溪沙烏溪沙烏溪沙烏溪沙
Wu Kai Sha

填海面積填海面積填海面積填海面積 Reclamation Area

小小小小 Small (10Small (10Small (10Small (10----29 ha  29 ha  29 ha  29 ha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中中中中 Medium (30Medium (30Medium (30Medium (30----99999999 ha  ha  ha  ha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甲類甲類甲類甲類––––人工島方案人工島方案人工島方案人工島方案

Category A (Artificial island)

乙類乙類乙類乙類––––連島方案連島方案連島方案連島方案

Category B (Reclamation to 
connect islands)

丙類丙類丙類丙類––––於人工或曾受改動於人工或曾受改動於人工或曾受改動於人工或曾受改動
D7 石澳石礦場石澳石礦場石澳石礦場石澳石礦場

C13 將軍澳東將軍澳東將軍澳東將軍澳東
Tseung Kwan O East

D6 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將軍澳131區區區區
Tseung Kwan O 

Area 131
大大大大 Large (>Large (>Large (>Large (> 100100100100 ha  ha  ha  ha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丙類丙類丙類丙類––––於人工或曾受改動於人工或曾受改動於人工或曾受改動於人工或曾受改動

海岸綫填海海岸綫填海海岸綫填海海岸綫填海

Category C (Reclamation 
upon artificial or disturbed 
shoreline)

丁類丁類丁類丁類––––於天然但非受保護於天然但非受保護於天然但非受保護於天然但非受保護

海岸綫填海海岸綫填海海岸綫填海海岸綫填海

Category D (Reclamation 
upon natural but not 
protected shoreline)

B2 螺洲螺洲螺洲螺洲
Beaufort Island

南丫石礦場南丫石礦場南丫石礦場南丫石礦場
Quarry

D7 石澳石礦場石澳石礦場石澳石礦場石澳石礦場
Shek O Qu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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